
    

   三峽推廣教育組 

聯繫電話：(02)8674-1111#66454 

服務時間：PM13:30-21:30 

 

 

【遠端線上課(三峽)】 

輕鬆開口說韓語 
(基礎班)-會韓語發音即可報名! 

 
 

【招生開課資訊】 

 上課時間： 114 年 3月 29日  至  114年 6月28日   每週六下午  15:00-17:00，總計24小時。            

 上課地點： 遠端Googlemeet線上授課。 

 招生人數 ：本班25人滿班，本組保留增額或不足額取消之權利。 

 課程費用 ：學費3800元，報名費200元。 

 教材費用 ：韓國語，一學就上手﹤初級1﹥【學員自行購買】 

 上課條件 ：會韓語發音，即可報名參加。 

【課程大綱】 

 韓國語一學就上手輕鬆開口說 

 教學特色： 有系統的整合式教學，輕鬆又有效率的紮好聽說讀寫的基礎，學習最道地的韓語發

音以及音變規則。適時地韓國文化與流行語以及實事等，讓韓語融入生活中快樂的學習。 

週次 課程內容 備註 

第 1 週  3/29 

 會話 6-烤肉不辣而且又好吃. 불고기는 안 맵고 

맛있습니다. (第三課) 

 1.學習形容詞否定句型的格式體(最正式的敬語). 2.學習運

用連接詞的表述.3.學習了解食物的口味及選擇餐點). 

第 2 週  4/12  學學不規則單字、加強會話練習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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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週  4/19 
 會話 7-您去哪？ 어디에 가세요? (第四課) 

 1.學習敬語法.(最禮貌的用語).2.學習祝福的話語.3.會話練

習. 

第 4 週  4/26  學習祈使句、命令句. 

 (鄭重的請對方做某個動作或向他人推薦某事物). 

第 5 週  5/3 

 會話 8-您在哪學韓文？ 어디에서 한국어를 배우십니까? 

(第四課) 

 1.學習客體敬語法.2.學習相對敬語法.3.學習特定的尊敬單

字.4.學會表述自己的想法、建議. 

第 6 週  5/10 
 會話 9-我喜歡炸雞. 저는 치킨 좋아해요. (第五課) 

 1.學會敘述食物.2.學會表達喜好.3.學會不規則單字的變化

及運用. 

第 7 週  5/17 

 會話 10-敏洙,你明天要做什麼? 민수 씨, 내일 뭘 하세요? 

(第五課) 

 1.詢問及聊聊計劃.2.學會非格式體的否定.3.學會表達先後

動作.4.學會連接詞的運用. 

第 8 週  5/24  動詞、形容詞、名詞的非格式體會話及運用. 

第 9 週 6/7  會話 11-請問藥局在哪裡? 약국이 어디에 있어요? (第六課) 

 1.學習方位、位置的表述.2.學習購買物品或常備藥. 

第 10 週 6/14 
 會話 12-你家好棒耶. 집이 참 좋네요. (第六課) 

 1.學會感嘆用語.2.學習稱讚與感覺層面的表述.3.表達人事

物之存在與否. 

第 11 週 6/21  1.學會問路與報路.2.加強會話及書寫. 

第 12 週 6/28 
 會話 13-昨天看了電影. 어제 영화를 봤어요. (第七課) 

 1.學習過去式.2.學習詢問及表述過去的事情.3.學習敬語法

的變化與時態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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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師資簡介】 

 

張莉荃 老師 

出生於韓國首爾，中韓雙母語 

畢

業

學

校 

最高學歷: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畢業 

經

歷 

一直以來皆有從事韓語相關工作,曾在高科技產業電子大廠擔任韓籍高階主管秘書職,也曾任

職於台灣代理商和韓商以及外資在台設立之公司,擔任高級翻譯及口譯以及其他財務、 

人資、總務、業務、進出口、採購等職務,亦有在某些韓國上市公司台灣分公司擔任韓文及

中文老師。另外也有兼職翻譯一些連續劇及影集,公司產品說明書等等,  

現

職 

現職各大外語機構等之班內講師、大學推廣中心韓文講師以及家教，與擔任多場商業場合口

譯與筆譯。 

-中原大學推廣中心擔任韓語講師 (~迄今) 

-台北市翻譯工會產投課程韓語講師 (~迄今) 

-桃園市職能服務職業工會產投課程韓語講師 (~迄今) 

-LTTC 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韓語講師(~迄今) 

-內壢高中二外韓語講師 

-永豐高中二外韓語講師 

著

作 

  

 

【報名方式】 

 請至臺北大學推廣教育組報名網址報名。 

【優惠方案】 

學費3800元，報名費200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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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繳費方式】 

當報名人數達開課標準，將以E-MAIL及電話併行方式，個別通知學員繳費，並給予個人專屬繳費

帳號。課程費用一律採 ATM 轉帳或金融機構跨行匯款，恕無現金及信用卡繳納方式(繳費產生之手

續費由學員自行支付，金額依各金融機構規定為主)。 

 至各家銀行櫃檯，填寫電匯單。 

 至郵局填寫跨行匯款單。  

 持提款卡使用自動提款機(ATM or web ATM、行動銀行)轉帳。  

※相關課程之通知均以E-MAIL寄發為優先，報名時請務必提供正確有效之電子郵件帳號。 

【注意事項】 

一、本組蒐集之個人資料，僅作為個人資料特定目的 109 教育或訓練行政及 158 學生 (員)(含畢、

結業生)資料管理，非經當事人同意，絕不轉做其他用途，亦不會公布任何 資訊，並遵守法律規定

及本校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制度安全控管要求，保障您的個人資訊 安全。 

二、您所留存的個人資料，將提供給「國立臺北大學進修暨推廣部推廣教育組」作為課程報 名、

學籍管理、課務活動、教學活動、課程資訊與電子報等的聯繫通知，並做為協助改善本校網站服

務、維護系統與資料庫安全與正常運作使用。 

三、開課日後報名者，缺課時數照常計算，且不得要求補課或學費之折扣，若無法同意請勿 報

名。 

四、本課程為非學分班，缺課不超過全期三分之一者，將發給本校結業證明，不授予學位證 書。

結業證明本組僅保留半年，逾期須付費申請。 

五、退費及相關規定 

1. 學員繳費後開課前無法就讀者，得申請退還所繳學費之九成；學員於開課後未逾 全部課程三

分之一時數無法就讀者，得申請退還所繳學費之二分之一；學員於開 課後逾全部課程三分之一

時數無法就讀者不予退費。 

2. 學員人數未達開班人數時，本組得延期開課或停辦；如停辦該班次，本組悉數退還 所繳費

用，並通知於規定期限內辦理退費，逾期恕不受理。 

3. 辦理退費時需填寫退費申請表，並繳附學費收據正本、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學員本人之土銀或

郵局存摺封面影本(若提供其他金融機構帳戶須扣除匯費)。因本校退費 辦理流程為一個月方會入

帳，尚請申辦學員見諒。 

六、本課程無補課機制，敬請學員報名後踴躍出席，以維護自身權益。因應新冠疫情考量， 本組

將視實際情形採「同步或非同步遠距教學授課」，並適當調整課程、時間及教學方 式之權利。課

前請先評估硬體設備是否符合遠距軟體需求，若硬體設備不符需求，將不另行退費，退費申請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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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相關規定進行辦理。 

七、學員在修習期間如有影響教師授課或其他學員學習等不當行為，經本組通知仍未改善者，

得註銷其修讀資格，且不予退費。 

八、為維護已繳費學員之權益，上課嚴禁試聽或冒名頂替，違者將照相存證並循法律途徑解 

決。 

九、本課程如遇颱風、地震、天災等不可抗力因素，停課標準依據當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公

佈之新北市停課公告，補課事宜將於停課日後下次上課時通知。 

十、患有或疑似患有 SARS、COVID-19 或其他法定傳染病者，本組得拒絕其入學及上課。個 人

若因疫情需進行隔離/檢疫/自主管理，致使無法上課者(需檢附相關證明)，開課前得 申請全額退

費， 課間則依比例申請退費。 

十一、本組保有變動預定課程、師資、遠距同步上課等簡章內容之權力，必要時將依實際開課 

情形作適當調整，若有變更將提前告知學員。 

十二、本組保留審核學員報名資格、增額錄取或不足額開班之權利。 

十三、請確定您已詳閱各注意事項，再進行報名手續，報名即表示同意遵守本組一切規定。簡 

章內容若有未盡事宜，本組保留修改之權利，並將公告於網站，恕不另行通知 

【交通資訊】 
國立臺北大學三峽校區 

地址：23741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 151 號 

課程教室 : 推廣教育課程於商學大樓教室上課 

請查閱本校交通與地圖資訊：https://new.ntpu.edu.tw/about/map-directions 

https://new.ntpu.edu.tw/about/map-directions


    

   三峽推廣教育組 

聯繫電話：(02)8674-1111#66454 

服務時間：PM13:30-21:30 

 

 

 


